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村供水保障3年专项行动方案的通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云南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村供水保障3年专项行动方案》已经省人民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1年9月17日
（此件公开发布）
 
云南省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农村供水保障
3年专项行动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论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落实“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治水思路，按照省委、省政府关于大力实施兴水润滇工程要求，着力解决因旱应急送水问题，着力提升依靠水窖供水人口和水窖辅助供水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全面提升农村供水保障能力，有效衔接和助力全省乡村振兴，制定本方案。
一、目标任务
——改变依靠水窖供水人口供水方式。新建、改建130余处水源工程，联网、并网220余处在建或既有水源工程，实施管网延伸、联网调度，并采取节水措施。通过建设集中式供水工程，改变70.6万依靠水窖供水人口供水方式，原水窖可保留用于生产或应急供水。其中，2021—2022年改变30万依靠水窖供水人口供水方式，2023年改变40.6万依靠水窖供水人口供水方式。
——改变水窖辅助供水人口供水方式。新建、改建410余处水源工程，联网、并网320余处在建或既有水源工程，实施管网延伸、联网调度，并采取节水措施。通过建设集中式供水工程，改变77.4万水窖辅助供水人口供水方式，原水窖可保留用于生产或应急供水。其中，2021—2022年改变35万水窖辅助供水人口供水方式，2023年改变42.4万水窖辅助供水人口供水方式。
——最大限度解决因旱应急送水问题。新建、改建900余处水源工程，联网、并网630余处在建或既有水源工程，实施管网延伸、联网调度，并采取节水措施，基本解决涉及16个州、市116个县、市、区的1.6万处、100.4万人中度干旱条件下因旱应急送水问题。其中，2021—2022年解决50万人因旱应急送水问题，2023年解决50.4万人因旱应急送水问题。
——窖池联网、管网连通提升供水保障水平。因群众居住较为分散、建设远距离提水调水供水工程成本太高，仍依靠水窖供水的1.98万人和水窖辅助供水的6.71万人，由州、市、县、区人民政府通过财政投入、整合乡村振兴有关资金、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采取窖池联网、管网连通等措施，全面提升供水保障水平，于2023年底前全面完成。
二、工程措施
（一）实施水源工程。通过新建、改建一批小型水库、坝塘，增加农村供水工程水源保障能力，有效解决无水源或水源不稳定的问题。
（二）实施水系连通工程。通过新建或既有水源工程，建设水系连通工程，构建多源互补、联合调度的供水保障网络，优化水资源综合利用，有效解决供水保证率低的问题。
（三）实施城市管网延伸工程。通过推进城乡供水一体化工程，对老化失修、建设标准低的工程进行提升改造，建设规模化农村供水工程，有效解决分散供水工程供水保证率低、水质保障不高的问题。
（四）实施应急备用水源工程。通过建设水源稳定可靠的抗旱应急备用工程、泵站提水工程，结合小型水库、坝塘以及现有水池、水窖等小微型蓄水工程，采取扩容增效、联合调度，并加强节水措施，有效提升抗旱应急供水能力，基本解决中度干旱条件下因旱应急送水问题。
（五）实施窖池连通工程。由州、市、县、区人民政府通过财政投入、整合乡村振兴有关资金、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采取水窖挖深、扩容、增大集雨面积等保量措施，采取安装净水设备、定期清洗消毒等保质措施，采取窖池联网、管网连通、联合调度、提水至高位水池实现自来水供水等保供措施，全面提升仍依靠水窖供水人口和水窖辅助供水人口的供水保障水平，确保农村供水安全。
三、工作进度
（一）前期工作。2021年10月底前确保年度项目全面开工建设，2021年底前完成2022年建设项目前期工作，2022年底前完成2023年建设项目前期工作。
（二）方案制定。省级负责编制项目总体可行性研究报告，有关州、市、县、区围绕解决因旱应急送水问题、提升依靠水窖供水人口和水窖辅助供水人口供水保障水平、巩固拓展农村饮水安全成果的总要求，按照“一县一项目”及时编制项目实施方案并完成立项审批，同时报送上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方案实施。2021—2022年，通过建设集中式供水工程，改变30万依靠水窖供水人口和35万水窖辅助供水人口供水方式。2023年，通过建设集中式供水工程，改变40.6万依靠水窖供水人口和42.4万水窖辅助供水人口供水方式。同步通过新建、改建水源工程，联网、并网在建或现有水源工程，实施管网延伸、联网调度，采取节水措施，基本解决中度干旱条件下100.4万人因旱应急送水问题。2023年底前，通过州、市、县、区人民政府财政投入、整合乡村振兴有关资金、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全面完成1.98万依靠水窖供水人口和6.71万水窖辅助供水人口窖池连通工程。
四、保障措施
（一）强化政府主体责任。坚持农村供水保障行政首长负责制，层层压实各级政府主体责任。省农村饮水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协调推进3年专项行动，有关州、市、县、区人民政府加强组织领导，共同谋划推进3年专项行动。
（二）落实省直部门和州、市、县、区人民政府责任。省水利厅牵头组织3年专项行动的实施，组织编制项目总体可行性研究报告，对工程建设和运行管理进行监督检查，对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时进行通报和督促整改。省发展改革委会同省水利厅对项目总体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审核并出具意见，指导州市、县两级审批部门做好项目审批工作。省财政厅负责足额落实并及时拨付省级项目前期经费和资本金。省自然资源厅负责优先保障农村供水工程建设用地，并依法依规高效办理有关用地手续。省生态环境厅负责指导集中式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划定工作，加强集中式饮用水水源地环境保护监管。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负责加快组织实施城市供水管网延伸等工作。省卫生健康委负责农村饮用水水质监测工作，并指导饮用水水质提升工作。省国资委负责指导、监督省建投集团（省水投公司）开展水利投资、融资、建设、管理、运营等工作，并履行省人民政府授权的省属企业出资人职责，承担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责任。省建投集团（省水投公司）切实发挥好其在全省水网建设中的投资、融资、建设、管理、运营作用，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筹集建设资金，积极参与并推动项目实施。州、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落实工程建设所需州市、县级经费，将农村供水工程纳入各级国土空间规划，负责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法律法规有关规定，做好行政区域内农村供水工程建设和运行监管工作，并按照分级负责的原则，通过财政投入、整合乡村振兴有关资金、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对因群众居住较为分散、建设远距离提水调水供水工程成本太高，省级实施项目未覆盖的水窖供水或水窖辅助供水地区，实施窖池连通工程，全面提升供水保障水平，确保农村供水安全。
（三）统筹推进政府和市场两手发力。省财政2021年对农村供水工程项目前期经费给予一次性补助，省水利厅对项目前期经费的管理、使用和滚动回收做好督促指导。创新财政投入方式，深化投融资体制机制改革，落实水价标准和收费制度，建立合理回报机制，扩大股权和债权融资规模，以市场化改革推动加快水利工程建设。省财政按照工程建设进度需要向省建投集团（省水投公司）注入资本金。在严禁新增政府债务的前提下，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切实发挥好省建投集团（省水投公司）在全省水网建设中的投资、融资、建设、管理、运营作用。州、市、县、区人民政府和水务公司要足额落实项目资本金，并积极与省建投集团（省水投公司）开展股权合作，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按照国家和我省关于对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经费补贴的要求，对水费收入不能弥补建设和运营成本的，由县级政府根据项目运营实际情况予以合理补贴。
（四）遵循“先建机制、后建项目”原则健全完善管护机制。全面落实农村供水管理各级政府主体责任、水行政主管等部门行业监管责任、供水单位运行管理责任“三个责任”，健全完善县级农村供水工程运行管理机构、运行管理办法、运行管理经费“三项制度”，各州、市、县、区在实施方案审批中，应对项目管护体制机制进行充分论证。以县域为单元制定农村供水工程水价和水费收缴制度并严格收费，逐步实现工程良性运行。工程竣工后，应当按照国家和我省有关规定组织验收，未经验收或者验收不合格的，不得投入使用。县级以上政府或者其授权的行政部门，应当依法对农村供水工程的所有权进行确权登记并颁发权属证书。农村供水工程产权明确后，产权单位或产权单位依法确定的供水单位，负责工程管理和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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